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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1次会议于 2022 年 8月 25 日(星期四)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应参与表决董事

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埃安 A 轮引战及股改事项的议案》。同意控股子

公司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 2022 年 5月 31 日为基准日，整体变更改

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最终核准名称为准），股份制改制前后本公司持

股比例保持不变；同意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即以经评

估备案的价格为基础在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 A轮融资引战，本次

A轮融资引入战略投资者所持股权占融资后总股权比例约 15%，A 轮融资完成后

本公司仍为其控股股东。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财务增资的议案》。同意对全资子公司广州汽车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 10 亿元，其中本公司及通过全资子公司广汽乘用车有限

公司、广汽商贸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增资 8亿元，剩余以企业未分配利润转增

注册资本 2 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绿擎电池公司的议案》。同意设立电池公司开展

自主电池产业化建设，项目总投资 109 亿元。其中项目公司首期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控股子公司广汽埃安、全资子公司广汽乘用车及广汽商贸按持股 5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40%、9%分别出资 5.1 亿元、4 亿元、0.9 亿元，资金来源由本公司统筹。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巨湾技研建设电池生产基地的议案》。同意参股公司

广州巨湾技研有限公司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量产极速充电动力电池的电

芯、模组以及 PACK 系统，项目总投资 36.9 亿元，资金来源由企业自筹。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商贸受托管理环保技术公司的议案》。同意子公

司广汽商贸有限公司受托管理广州市环境保护技术设备公司，期限截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委托管理费为基础管理费（上年度经审计资产总额的 0.3%）与浮

动管理费（当年度与上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增长额的 10%）之和，且不低于受托

方实际支付的人力成本。经测算，托管期内托管费用约为 1220 万元。 

因广州市环境保护技术设备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附属公司，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曾庆洪、冯兴亚、陈小

沐、陈茂善回避表决，经 7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25 日 


